2007年购房补贴公示说明

1、 本次公示时间2007年12月10日-2007-12月13日下午4：30
2、 现住房面积核定标准：楼房阳台面积按一半计算，平房为使用面积乘以1.333； 

3、2007年购房补贴标准按中共中央办公厅厅字[2005]8号文件执行。购买经济适用房的职工的差额补贴按原标准执行；

4、中共中央办公厅厅字[2005]8号文件在此次购房补贴公示时同时公布；

（1）差额补贴

差额补贴公式：（2005年度基准补贴额+2005年度工龄补贴额×建立住房公积金前的工龄）×差额面积

注：2005年度基准补贴额为每平方米建筑面积2000元，工龄补贴额为每年每平方米建筑面积16.5元；

（2）无房户补贴

1998年12月31日前参加工作的无房老职工，无房一性购房补贴按原规定执行；2005年1月1日后的按月补贴按新标准执行（包括1999年1月1日以后参加工作的新职工）；每月定额发放；

补贴标准为：科级以下800元；副科级900元；正科级1000元；副处级1100元；正处级1200元；副司级1400元；正司级1600元；机关工勤人员为：技术工人中初级工和15年以下工龄的普通工人800元；技术工人中的中级工和15年以上（含15年）、25年以下工龄的普通工人900元；技术工人中的高级工、技师和25年以上（含25年）工龄的普通工人1000元；技术工人中的高级技师1100元；

5、对曾交过住房的职工住房面积如何核定，等得到国管局答复后再通知。
6、如果人事信息有误，请向人事处核对；如住房面积或计算数据有误，请向房管基建办公室核对。
7、为了大家尽快拿到购房补贴，希望大家及时把发现的问题反馈给我们，如有错误的数据我们及时更正。
人事处电话：4956         房管基建办公室电话：4421

基建园区管理办公室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7年12月10日                 

